附件
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负担监督办法》

的废止说明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企业负担监督办法》（下称《办法》）（2007年5月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43号发布）
废止说明：一是《办法》制定于2007年，其制度设计与“放管服”改革数字化监管和信用监管等新时代要求存在差距。如，“收费许可证”制度已取消，办法相关条款已无执行基础。二是《办法》规范的涉企监督、收费管理、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等核心内容，已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《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《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中全面覆盖，不存在监管空白。三是自治区减轻企业负担领导小组已撤销，《办法》实施主体已不存在。废止《办法》是落实国家和自治区法规清理要求，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。
